附件1：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项目

结题验收工作规范（修订）

一、组织管理单位向已到研究期限的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收取以下结题验收申请材料：
（一）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科技成果鉴定证书
 　　以上表格由科研项目申请鉴定单位按要求详细填写并提供相关材料，一式三份。（总局网站下载）
　　（二）研究资料
　　1、研究结论：介绍该项目研究背景、主要成果及成果应用情况，尤其是对备战奥运有帮助的理论、方法等方面的结论性意见等，填报《奥运科研攻关项目成果调查表》（总局网站下载），并将以上材料电子文档发送至电子邮箱：kejichu@sport.gov.cn。
　　2、研究成果报告：研究成果报告指对研究成果全面、细致的说明，包括是否根据计划任务书中研究目标的要求完成了相应的各项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成果的内容、形式、应用方法、优缺点和改进的建议及其各项技术指标等（可附带声像材料）。
　　3、研究工作报告：本部分报告中须对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进行详细的说明，包括研究方案的设计、研究分工、研究地点、研究的技术路线等。
　　4、主要技术资料：指为项目研究提供依据及技术性说明的主要技术资料，包括各种测试数据、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国内外研究对照资料、研究原始资料及图片和数据等）、研制仪器设备的各种技术性说明、所获成果及专利资料等。
　　（三）财务报告
1、固定资产列表
　　将用该项目研究经费所购单价在800元人民币以上、可循环使用的各种物品，名称按金额大小从前到后排列，并注明所购日期、型号和研究用途，加盖财务管理部门公章。没有购买固定资产的，也必须注明，并加盖财务管理部门公章。
　　2、经费支出明细表
　　须有该科研项目经费明细帐，并加盖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公章。
　　3、经费支出汇总表
　　按计划任务书中经费预算中所列支出款项，填入实际支出数额后，加盖单位财务管理部门公章。 
　　（四）研究成果应用报告
    对于项目研究成果，须经成果使用单位实际使用后，出具相应的研究成果应用情况报告，报告应对研究成果的性能、使用效益、存在的优缺点等情况进行说明。
　　（五）申请结题验收科研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复印件。
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应用报告、计划任务书复印件上交三份，七份由项目负责人带到专家鉴定会。
　　二、成立科研项目鉴定专家组及财务审查组。
承担单位及研究组成员不得为鉴定专家组成员。鉴定专家组须由具有副高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7人以上专家组成，并与申请结题验收项目研究领域一致。财务审查组由总局财务管理和审计中心2人（含）以上人员组成。承担单位申请材料应提前送专家组及财务人员审阅。
　　三、召开专家鉴定会议。
　　专家鉴定会议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申请材料须至少在专家鉴定会议前一周送鉴定专家组及财务审查组人员。
　　（二）专家鉴定会议给予报告人20分钟的报告时间，之后须回答专家组的提问。
　　（三）在专家组和财务人员讨论并出具专家组鉴定意见和财务审查意见时，承担单位和研究组有关人员须回避。
　　（四）专家组鉴定意见和财务审查意见分别出具一份，并请相关人员签字。
　　（五）专家组鉴定意见分为通过鉴定、需要复议或不通过鉴定三种情况。
　　1、通过鉴定。科研项目计划目标和任务已按照考核目标要求完成，经费使用合理。
　　2、需要复议。由于提供文件资料不详难以判断等导致验收意见争议较大的，或经费使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3、不通过鉴定。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即为不通过鉴定：
　　（1）没有完成研究任务的；
　　（2）所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的；
　　（3）擅自修改任务书的考核目标、内容、技术路线等，未经批准的；
　　（4）研究过程及结果等存在纠纷尚未解决的；
　　（5）经费使用中存在严重问题的。
　　（六）对于需要复议的申请结题项目，承担单位应在两周内修改完毕并再次提出申请。对于两次需要复议者，按不通过鉴定处理。
　　四、对于通过专家鉴定和财务审查的科研项目，经中心批准后报我司备案。

